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2×1000MW机组“上大压小”项目送出配套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2010年3月提供的可行性研究资料，新海电厂500kV送出工程包括：（1）新海电厂500kV线路工程：新建新海电厂500kV双回输电线路。该线路自新海电厂构架向西北出线跨越蔷薇河，折转向西，于蔷薇河河道内行进约1.5m跨越蔷薇河、淮沭新河后，平行新海电厂220kV出线线路架设，跨越汾灌高速东侧的高压走廊、汾灌高速至汾灌高速西侧后折转向南，基本平行汾灌高速向南架设，途径王寨、七里桥、高庄、桂庄、穆跳等村庄，跨越马河、蔷薇河后至汾灌高速与连徐高速的互通区，避开互通区域跨越连徐高速继续向南架设，跨越张房二级公路、经小张庄与马庄东侧、小史庄西侧后向南架设，直接塔接规划中的500kV临海~伊芦线路。线路全长约18.4km，全线同塔双回路架设， 500kV导线采用LGJ-4×630/45。本线路途径连云港市海州区洪门乡、东海县张湾乡、连云港海州区锦屏镇、海州区新坝镇境内。
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2×1000MW机组“上大压小”项目送出配套输变电工程建设对稳定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具有经济意义、环保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现将工程基本情况及其环境影响予以公示。

  主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本工程的前期工作中，对于输电线路的路径方案已经充分征求了沿线各级政府及规划部门的意见，避开了沿线城市规划区自然保护区和其它环境敏感地区。

（2）输电线路路径选择时已避开了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尽可能避开密集居民区、学校；对沿线相关的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设施进行了通讯保护设计；在线路经过居民区时，保证工频电场强度不大于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不大于0.1mT，无线电干扰不大于55dB（μV/m）；要求输电线路在居民区附近导线对地最低高度不小于14m；线路经过居民区、靠近居民点时可采用增高输电线路导线的对地高度或增大拆迁距离等措施。
特此公示，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工程环境保护若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于2010年4月27日~5月12日前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和反映，供工程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工程及其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内容请查阅“/www.nepri.com/”或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简本可通过邮寄方式提供。
以下为环评单位、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10号 联系人：赵  刚  电话025-58630837   邮编：210031

建设单位：江苏新海电厂有限公司 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永建西路66号   联系人：陈玉峰     电话：0518-85282267   邮编：222023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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